
設兩聽塔館k美?駱一

科故策

2
、
以
社
會
福
利
績
妓
，
聞
名
遐
適
之
美
國
加
州
聖
塔
克
拉
市

(
ω
g
z

三

Z
Q
R
戶
口
。
5

司
)
，
是
美
國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卓
著
的
模
範
市
。
筆

者
二
年
前
曾
獲
機
出
席
在
墨
西
哥
召
開
之
國
際
高
齡
學
學
術
會
議
之
便
，
在

美
國
停
留
期
間
，
特
往
里
塔
克
拉
市
考
察
該
市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茲
願
將
該

市
所
屬
社
會
服
務
部
所
施
行
社
會
福
利
業
績
，
介
紹
於
關
人
，
做
為
修
正
政

府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人
士
之
參
考
。

該
市
所
附
屬
社
會
服
務
社
心
。

n
E
m
z
i
n
g
k
r
m
仿
古
巴
拉
〈
分
五
個

部
門
(
見
表
)
即
付
家
庭
與
兒
童
服
務
部
、
開
老
年
與
成
年
人
服
務
部
、
持

財
經
典
行
政
部
、
關
收
入
保
管
部
、
崗
職
業
與
訓
練
部
，
各
部
所
職
掌
之
業

務
，
名
目
繁
多
，
茲
選
其
績
效
顯
著
者
，
不
歉
其
繁
，
請
筆
詳
述
如
下•• 

補
助
扶
養
子
女
之
家
庭

(
K
V
缸
吋
。
可

H
H
E
巴
s

n
y
戶E
Z

口
筒
的
哨
k
p吋
白
白
)

J
F
J
「
兵
向
阿
巴m
M》O
H
H向H
m口
許

社會;講話

祥、建偉中莘氏國高齡學會常務理亨

A
F
D
C

是
加
州
公
共
福
利
計
置
之
一
，
其
目
的
是
對
扶
養
子
女
之
貧

寒
家
庭
，
提
供
組
濟
補
助
興
服
務
，
A
F
D
C

的
規
章
是
很
友
雜
的
，
申
請

的
條
件
;
首
先
由
資
格
審
查
工
作
人
員
，
先
行
審
核
，
假
如
你
需
要
該
社
補

助
，
你
應
首
先
考
慮
到
你
的
資
格
條
件
，
然
後
再
到
你
的
住
所
附
近
社
會
服

務
處
，
辦
理
申
請
手
續
，
並
請
予
以
審
核
。

最
多
補
助
金
額
是
由
立
法
機
關
所
制
定
，
嚴
格
地
根
按
家
庭
人
口
多
寡

而
定
，
而
不
是
根
按
你
個
人
的
需
求
，
假
如
你
的
資
格
符
合
現
定
的
話
，
可

獲
得
一
筆
補
助
金
，
你
必
鎮
決
定
何
者
該
付
出
，
何
者
不
該
付
出
的
概
念
，

你
亦
可
獲
得
醫
療
照
護
及
糧
食
券
屯
。
。
已
的
古
巴
巴
一
福
利
金
。

假
如
你
是
孤
獨
雙
親
，
無
職
業
或
無
能
力
工
作
，
或
者
你
有
子
女
十
八

一 73 一月六年一十八國氏莘中



社務m~ 會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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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F-fi-i& {ffl -，一i
哩!因 IDi&tallJJ~1 地珊處
預算 資料整理 計畫執行府

會計 政府關係局 AFDC 
i 計畫 l 

研究與統計 | 糧食券
l 公務員發展 l 

GA 1 N (自 與品質管制 醫療服務
強方案)預算 ! 

行政服務

人事裁定官員

|主竺|| 

GAIN 
自強方案

難民選擇扶助

一般性抉助

榮民服務

|老年與成年 l人服務部 i

家內協助服務

成年人保護服務

老年營養計畫

計量協助

|家庭與兒童 |
I B~ 務部|

緊急因應局

兒童福利服務
局(家庭重聚
與長居寓昕)

個蓋子女執照

兒童|防護
少年法院
服務局

兒童發展計畫

計畫協助

人
或
十
八
人
以
下
與
你
共
居
，
你
可
獲
得
A
F
D
C

資
格
。
還
有
其
他
很
多

條
件
，
如
子
女
現
況
、
收
入
及
財
源
範
聞
(
其
中
包
括
個
人
財
產
及
不
動
產

、../

。

八
門
收
入
資
格
條
件•• 

收
入
資
格
條
件
係
根
攘
家
庭
人
口
及
綜
合
收
入
數
額
而
定
。
例
如
你
的

家
庭
總
額
收
入
規
定
在
最
低
基
本
適
當
照
護
標
準
之
百
分
一
八
五
之
下
為
合

格

(
E
E
自
己
白
宮
的
戶
口
叩
門
g
E

旦
旦
〉
母

ρ
E
Z
n
R
O
)
簡
稱
為
(

崑
回
ω
k
p
h
)
，

如
一
二
口
家
庭
，
旦
出ω
k
r
h是
六
三
三
美
元
，
四
口
的
家
庭
是

七
五
三
美
元
，
五
口
家
庭
為
八
五
九
美
元
，
假
如
你
的
家
庭
目
前
所
有
金
額

能
應
付
日
常
所
需
，
部
認
為
收
入
，
而
此
收
入
係
排
除
以
下
所
得
包
括
失
業

保
險
福
利
金
，
殘
障
支
付
金
、
社
會
安
全
一
福
利
金
、
榮
民
福
利
金
以
及
親
友

所
捐
賠
。

l護法技劫|最多補助|總計肢入百
人 口數目 | | :分之 185 的
單位 | 給與 l MBSAC 

1 一$

1 ,959 

2 ,137 

2 ,316 

2 ,514 

1 ,589 

1 ,785 

575 

945 

1,171 

1,393 

$ 

1,059 

1 ,155 

1,247 

1,340 

633 

753 

859 

965 

311 

511 

7 

8 

9 

10 

5 

3 

4 

6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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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財
源
限
制•• 

A
F
D
C

的
家
庭
，
不
動
產
及
個
人
財
產
規
定
最
高
數
額
為
一
千
元
。

尚
不
動
產
限
制
.• 

不
動
產
限
制
是
指
土
地
及
土
地
改
良
物
包
括
樹
木
、
柵
欄
、
建
築
物
等

，
A
F
D
C

家
庭
所
擁
有
寓
所
並
不
計
在
A
F
D
C

條
件
之
內
，
而
其
他
不

動
產
則
認
為
決
定
A
F
D
C

條
件
之
財
源
。

關
個
人
財
產
限
制
﹒
.

個
人
財
產
限
制
是
指
凡
個
人
所
擁
有
者
或
利
息
易
於
運
轍
他
地
，
或
儲

存
者
，
如
現
金
、
交
泉
、
儲
款
、
汽
車
等
。
家
用
品
項
目
，
備
有
一
輛
汽
車

估
計
市
場
淨
值
為
一
千
五
百
元
者
，
則
皆
不
計
為
決
定
A
F
D
C

資
格
條
件

之
內
。叫

開
關
於
子
女
現
況
之
帳
件
﹒
.

兒
童
年
齡
至
十
五
歲
為
丘
，
未
有
任
何
特
別
規
定
條
件
;
一
日
一
年
齡
五

十
六
至
十
七
歲
時
，
他
或
她
必
領
正
式
全
日
上
學
，
或
在
「
自
向
自
立
」

G

A
I
N
)

方
案
下
去
工
作
;
如
至
十
八
歲
時
亦
必
須
全
日
入
學
可
符
合
其
他

條
件
。
迄
至
十
九
歲
也
生
日
起
即
無
資
格
獲
得AF
D
C

之
補
助
。

醫
療
照
護
計
畫
(
呂
立
戶l
h且
可

g
m
E
B
)

醫
療
照
設
計
畫
是
列
為
加
州
居
民
既
定
種
類
之
內
，
居
民
們
須
要
符
合

收
入
及
財
產
限
制
，
收
入
與
財
產
限
制
係
依
按
家
庭
人
口
數
目
及
醫
療
連
結

種
類
而
定
。

付
財
產
限
制

•• 

一
人
者
定
為
一
、
丸
。0
元
，
二
人
者
定
為
二
、
八
五
0
元
，
一
二
人
者

為
立
了
。
0
0
元
，
超
過
三
人
以
上
者
，
每
增
一
人
，
參
加
一
五
0
元
，
直

到
十
人
或
十
人
以
上
者
頂
限
為
最
高
金
額
四
、O
五
0
元
。

M
H排
除
財
產
範
圍

•• 

居
所
及
擁
有
汽
車
一
輛
，
不
諭
價
值
多
少
並
不
計
為
財
產
。

同
其
他
不
動
產

•• 

假
如
土
地
與
房
屋
被
利
用
。
目
前
土
地
和
房
屋
(
不
做
居
所
)
則
視
為

六
千
元
之
剩
餘
財
產
。

關
受
惠
人
資
格
之
種
類
﹒
.

@
現
金
稍
助
。

具
有
A
F
D
C

資
格
者
，
有
權
領
取
現
金
補
助
，
而
撫
養
照
護
及
難
民

救
濟
亦
可
領
取
醫
療
卡
作
為
該
計
畫
之
一
種
一
福
利
。

@
老
年
人
、
盲
人
，
及
費
障
者
之
救
濟
。

個
人
或
夫
婦
年
齡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者
或
個
人
已
領
取
社
會
安
全
殘
障
福

利
金
者
，
皆
有
資
格
享
受
醫
療
服
務
。
雖
然
領
取
醫
療
卡
之
前
，
有
者
已
獲

布
價
格
分
享
金
，
但
不
受
此
限
制
，
其
他
盲
人
或
聽
障
者
如
州
政
府
批
准
符

合
宙
人
及
殲
障
之
標
準
亦
有
資
格
享
受
此
項
救
濟
。

@
失
依
兒
童
。

如
兒
童
失
去
雙
親
扶
助
由
於
雙
親
不
在
，
死
亡
或
不
能
工
作
或
失
業
，

年
齡
在
二
十
一
歲
以
下
，
及
其
代
扶
養
照
護
雙
親
可
領
取
醫
療
卡
。

@
其
他
情
況
。

川
凡
年
逾
二
十
一
歲
，
非
盲
人
及
殲
障
之
成
年
人
，
無
資
格
領
取
醫
療

中
，
除
非
有
下
列
情
形
例
外
:
仙
懷
孕
，
的
長
期
臥
病
無
醫
療
照
護
，
的
來

一 75 一月六年-十八國氏華中



美
國
未
滿
十
八
個
月
之
難
民
。

叫
凡
個
人
未
符
合
以
上
醫
療
標
準
者
，
無
資
格
領
取
醫
療
卡
，
但
因
獲

州
政
府
醫
療
經
費
之
補
助
之
縣
立
醫
院
(
山
谷
醫
療
中
心
)
凡
私
人
無
能
力

付
出
醫
療
費
者
，
可
前
往
該
醫
院
醫
病
。

削
未
滿
二
十
一
歲
如
上
述
失
依
兒
童
仍
可
獲
得
醫
療
福
利
，
如
與
雙
親

同
居
，
雙
親
之
收
入
及
財
源
將
視
為
決
定
醫
療
照
護
資
格
條
件
。

@
兒
童
限
制
之
條
件
。

未
滿
二
十
一
歲
之
兒
童
，
由
於
懷
孕
、
性
病
、
受
性
攻
擊
、
吸
毒
、
酬

酒
，
需
要
醫
療
照
護
峙
，
亦
可
獲
得
醫
療
服
務
，
與
其
雙
親
之
教
育
程
度
及

其
收
入
或
財
源
無
影
響
。

@
收
入
限
制
。

兔
醫
療
參
與
限
制
，
係
根
據
家
庭
人
口
之
多
寡

A
F
D
C

現
金
付
與
標

準
之
百
分
比
而
定
，
如
收
入
超
過
限
制
則
改
為
每
月
價
格
分
享
金
付
給
。

糧
食
券
(
呵
。
。
也E
H
W
E
U
)

糧
食
券
服
務
係
提
高
低
收
入
家
屬
之
營
養
水
準
。
糧
食
券
之
規
定
，
亦

頗
誼
雜
，
首
由
資
格
審
查
人
員
評
審
。
如
申
請
此
項
服
務
，
先
至
你
住
所
附

近
之
社
會
服
務
處
，
辦
理
申
請
手
續
。
糧
食
券
最
高
數
額
係
由
立
法
機
關
所

制
定
，
而
根
據
眾
中
人
口
數
目
而
評
定
，
如
申
請
條
件
符
合
現
定
，
則
可
獲

符
一
筆
糧
食
券
福
利
金
可
到
商
店
購
買
各
種
食
品
。
申
請
糧
食
券
之
條
件
係

根
接
財
經
及
非
財
經
的
大
原
則
，
其
細
節
略
述
如
下
•. 

付
居
所
與
企
民

申
請
人
必
績
是
該
市
(
或
郡
)
之
居
民
，
除
此
必
仿
制
赴
美
國
公
民
，
或 有

資
格
領
取
一
福
利
金
之
合
法
之
外
國
人
。

M
H財
源

與
同
居
人
並
未
擁
有
超
過
二
千
元
價
值
之
一
資
產
例
如
現
金
儲
蓄
、
銀
行

來
往
存
放
款
、
美
國
儲
蓄
券
、
股
票
及
公
價
等
，
但
自
用
住
宅
、
汽
車
、
人

壽
保
險
、
家
庭
用
品
，
或
其
他
個
人
私
有
物
，
並
不
計
算
在
內
。
如
年
滿
六

十
歲
或
六
十
歲
以
上
者
，
財
產
總
值
為
三
千
元
者
，
亦
不
計
算
在
內
O

M間
收
入

家
中
所
屬
各
人
員
所
接
受
之
各
種
項
款
，
除
年
齡
未
滿
十
八
歲
之
學
生

個
人
收
入
外
皆
被
認
為
收
入
。
所
謂
收
入
包
括
工
資
、
政
府
稍
助
、
退
休
或

聽
陣
福
利
金
、
兒
童
補
助
金
、
離
婚
後
膽
養
費
、
獎
學
金
、
教
育
賠
予
金
、

榮
民
教
育
福
利
金
，
及
被
認
為
福
利
之
任
何
來
源
之
資
金
付
給
等
。

全
部
收
入
減
去
規
定
扣
除
額
，
皆
被
認
為
收
入
範
圍
之
內
，
此
係
聯
邦

政
府
所
制
定
之
法
律
，
此
項
範
圍
係
根
據
家
屬
人
員
數
目
而
定
，
經
常
一
年

增
加
一
次
。

無收入家屬最高糧食券

福利金分配表

有訂最高福

159.00 

344.00 

228.00 

290.00 

413.00 

457.00 

522.00 

587.00 

652.00 

2 

10 

3 

4 

7 

8 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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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性
扶
助
計
畫
(
m
g
O
H
m
-
〉
凹
的
凹
的
Z
E
O
H
J
。
問3
5
)
簡
稱
(
G
A
)

村
法
律
催
件•• 

州
政
府
所
頒
定
之
法
律
，
規
定
每
市
(
郡
)
應
擬
定
一
計
畫
幫
助
該
市

(
郡
)
貧
苦
人
口
，
但
不
得
求
助
於
其
他
州
或
聯
邦
政
府
予
以
補
助
，
因
此

里
塔
克
拉
市
為
此
目
的
制
定
一
般
性
扶
助
計
畫

(
G
A
)
。

同
目
的
•• 

該
計
畫
係
針
對
居
住
該
市
(
郡
〉
合
法
而
無
法
獲
得
適
當
補
助
之
居
民

，
提
供
了
現
金
給
付
。

的
問
資
格•• 

申
請
人
或
G
A

受
惠
人
必
領
申
請
可
能
有
資
格
領
取
之
任
何
形
式
之
收

入
，
但
凡
有
資
格
獲
得
聯
邦
公
家
之
扶
助
者
則
無
資
格
獲
得
一
般
性
扶
助
，

例
如
A
F
D
C

等
。

倒
經
費•• 

G
A

計
畫
經
費
完
全
由
市
府
百
分
之
百
付
給
。

尚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受
惠
人
﹒
.
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受
惠
人
應
履
行
下
列
事
項
之
責
任
﹒
.

@
領
向
州
政
府
職
業
發
展
部
登
記
求
職
。

@
積
極
尋
求
專
任
職
業
。

@
須
參
加
公
共
事
務
，
四
個
星
期
中
要
工
作
一
個
星
期
。

@
四
個
星
期
中
，
用
三
個
星
期
去
找
工
作
，
以
完
成
每
日
可
能
性
雇
主

聯
絡
之
規
定
數
目
，
並
規
定
每
星
期
與
職
業
發
展
部
聯
絡
二
次
。

的
無
能
力
工
作
之
受
惠
人
﹒
.

仙
無
能
力
工
作
G
A

受
惠
人
領
提
出
醫
院
證
間
，
認
定
受
惠
人
完
全
無

法
參
與
任
何
形
式
之
職
業
。
受
惠
人
須
與
政
府
合
作
擬
定
復
健
計
畫
。

叫
財
產
限
制

申
請
G
A

個
人
財
產
不
得
超
過
五
十
元
，
家
中
所
用
必
需
之
物
品
則
除

外
，
年
逾
五
年
之
久
汽
車
，
市
場
淨
值
為
一
千
元
則
除
外
，
不
動
產
做
為
住

所
用
，
則
不
加
限
制
。

剛
償
還
條
件

所
有
G
A

受
惠
人
領
簽
定
一
份
償
還
協
約
書
，
該
協
約
書
鎮
寫
現
現
在

與
未
來
不
得
擁
有
不
動
產
。
領
取
所
有
補
助
金
必
領
償
還
，
參
與
工
作
報
酬

以
聯
邦
最
低
工
資
按
時
數
計
酬
，
不
得
要
求
全
額
付
給
。

川
最
低
福
利
標
準

$ 311.00 

$ 511.00 

$ 566 .00 

1 人(單身)

1 人居住在立案之安養

之家者

夫婦

取
材
自

H丘
。
門
自
己
心
。
口
。
峙
的
。
立
旦
的
叩
門
4
戶
口
昂
的
。
同
的gz
c
m
z
n

。
S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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